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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临沧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
的政策解读

《临沧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临政办规

〔2021〕5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已印发，现将情况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制定依据说明

2020 年 10 月，省政府修订印发《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管理办法》，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理念、体制及实践作出重

大改革部署。我市原执行的管理办法于 2010 年出台，历时较长，

很多规定已不适应实际管理需要。市财政局根据《行政事业性国

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738 号令）和《云南省行政事业单

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云政办规〔2020〕3 号）相关规定，结

合临沧实际，依法依规对原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 10 章 43 条，适用于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管理活动。

第一章：总则。明确了制定本办法的目的、适用范围及管理

原则，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进行定义，要求把资产管理放在

与资金管理同等重要位置，建立岗位责任制。

第二章：管理机构及职责。明确了各级政府、财政部门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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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务管理部门、主管部门、行政事业单位的职能职责。特别明

确了“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负责

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”

第三章：配置管理。明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要与单位履

行职能或事业发展需要相匹配，厉行勤俭节约，严格执行配置标

准，凡未纳入购置预算的原则上不予购置。

第四章：使用管理。明确行政事业单位要做好资产基础管理

工作，严格规范资产使用行为，充分盘活闲置资产，鼓励共享共

用和调剂使用，用于出租的应采取评估方式确定出租价格后公开

招租。

第五章：处置管理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需严格执行具体

规定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处置。减少科技成果转化审批程序，精

简市人民政府审批事项。

第六章：收益管理。分类对行政单位、财政全额供给事业单

位、财政非全额供给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处置、使用收益进行规

定。有政府性、隐性债务的单位国有资产收益，可优先用于化解

本单位债务。

第七章：资产清查、评估和产权纠纷调处。行政事业单位涉

及资产清查和评估工作的，执行财政部和省级相关规定，发生产

权纠纷的，按照具体规定的流程进行处理。

第八章：资产报告、绩效评价和信息化管理。各部门、各单

位要按规定逐级报送国有资产报告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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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资产信息化管理水平。

第九章：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。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

理全过程的监督，加强部门之间协调联动，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

追究。

第十章：附则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

置具体管理办法，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根据管

理权限另行制定。
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制定程序说明

《管理办法》经过了公开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定程序，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

定和备案办法》规定程序执行。

（一）公开征求意见。通过书面征求、网上征集等方式，广

泛征求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、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意

见，均认为修订出台《管理办法》很有必要，结合实际情况认真

采纳收集到的意见建议，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改完善。

（二）专家论证。《管理办法》经市财政局班子成员、各科

室及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集体讨论，并开展专家论证，与

聘请的法律顾问博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多次座谈，积极征集意

见进行修改完善。

（三）合法性审查。《管理办法》通过市财政局法律顾问云

南博川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，市司法局出具法律意见书，

并由市政府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核，由市政府法律顾问中心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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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审查意见。

（四）集体讨论决定。通过召开市级相关部门研究会议、市

政府专题会议、市政府常务会议、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，并根

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四、《管理办法》施行日期及有效期说明

《管理办法》的公布日期是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施行日期

是 2022 年 1 月 31 日。


